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茲就前述說明分別檢討現行培訓制度之有關問題： 

一、法規方面 

（一）現行法規無法配合實際需要 

　　「公務員進修及考察選送條例」雖為現行培訓方面惟一法律， 但因制

頒於五十多年以前，而其施行細則及「公務人員進修規則」 亦均於民國三

十二年間發布，因時空變遷，原有規定己不能配合現 實需要，故該等法

規雖未廢止，但實際均未實施。 

（二）適用範圍欠缺整體性 

　　現行培訓法規，除「公務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訓練辦法」由本 院發布

惟僅以筆試及格人員為對象。其餘行政院及其所屬機關所 訂定發布之各

種培訓法規，其適用範圍均不逾行政院及其所屬機關， 雖實際上之執行

亦有部分及於行政院以外機關者，但尚難謂已有全 面性之制度依據。 

（三）草擬中之法案亦不及於培育訓練 

　　本院研擬之「公務人員進修法草案」於七十九年八月已請立法 院審議

所規定者亦僅有關進修事項，並未及於培育及訓練等事項。 二、組織方面

就培訓而言，其內容包括培育、訓練、進修等均非憲法第八十三 條所明文

列舉，增修條文第十四條對此亦未加規定，因此面臨主管機 關歸屬之疑

義，亟待釐清。

三、功能方面 

　　由於前述法規與組織方面之問題，因此就培訓之整體功能而言自 難

期理想，有待改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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